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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12 证券简称：绿能慧充 公告编号：2026-007

绿能慧充数字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绿能慧充数字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

景宏益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景宏”或“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

北海景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海景安”）持有公司股份 50,70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7.20%；本次质押前，北海景安已质押 17,83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2.53%，本次股份质押后，质押本公司股份累计数量为 42,830,000股，占其

持股总数的 84.48%，占公司总股本的 6.08%。

 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北海景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海景曜”）

持有公司 50,800,000股股票，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21%，本次质押前，北海景曜

已质押 18,59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4%，本次股份质押后，质押本公司股

份累计数量为 43,59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85.81%，占公司总股本的 6.19%。

 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229,269,885股股

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32.56%。本次股份质押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

质押股份 175,505,000股，占其合计持股总数的 76.55%，占公司总股本的 24.92%。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北海景安、北海景曜的通知，获悉北

海景安、北海景曜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北海

景安
否 25,000,000 是 否

2026年 4
月 20 日

至解除

质押登

记日止

陕西省国

际信托有

限公司

49.31 3.55
补充流

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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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

景曜
否 25,000,000 是 否

2026年 4
月 20 日

至解除

质押登

记日止

陕西省国

际信托有

限公司

49.21 3.55
补充流

动资金

2.上述股份质押前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

他保障用途的情形。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深圳

景宏
70,280,485 9.98 32,275,000 32,275,000 45.92 4.58 0 0 0 0

宁波

益莱
4,255,400 0.60 4,000,000 4,000,000 94.00 0.57 0 0 0 0

湖州

景宏
1,234,000 0.18 1,000,000 1,000,000 81.04 0.14 0 0 0 0

北海

景众
52,000,000 7.38 51,810,000 51,810,000 99.63 7.36 51,810,000 0 190,000 0

北海

景曜
50,800,000 7.21 18,590,000 43,590,000 85.81 6.19 43,590,000 0 7,210,000 7,210,000

北海

景安
50,700,000 7.20 17,830,000 42,830,000 84.48 6.08 42,830,000 0 7,870,000 7,870,000

合计 229,269,885 32.56 125,505,000 175,505,000 76.55 24.92 138,230,000 0 15,270,000 15,080,000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和一年内无到期的质押股份。如出现

提前解除质押情形，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以

实际办理股份解除质押登记情况为准。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本次质押所融资金

的具体用途：自身经营所需，补充流动资金。预计还款资金来源：投资收益及其

他收入等。

2.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

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 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上述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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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本次质押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

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等生产经营情况产生影响。

（2）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本次质押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不会对公

司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产生影响，公司董事会成员不会因此产生变

动。控股股东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

（3）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者

其他保障用途。

公司将密切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的进展情况，将严格遵守

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绿能慧充数字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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